
大渡口区2021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拟聘人员公示（第四批）
根据《重庆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》（渝人发〔2006〕44号）等规定，按照重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（rlsbj.cq.gov.cn）2021年9月17日发布《大渡口区2021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简章》确定的程序，现将本次公开招聘第四批拟聘人员予以公示。
一、公示期

2022年2月8—16日（7个工作日）

二、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

受理地点：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重庆市大渡口区松青路76号阳光花园二期203室，邮编：400084）

联系方式：023-68871735
三、公示要求

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，请以书面、署名形式反映。

反映人必须用真实姓名，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，真实、具体、敢于负责。不允许借机捏造事实、泄愤报复或有意诬陷，一经查实，予以严肃处理。

受理机构对反映人员及反映情况严格保密。

　　
附件：大渡口区2021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拟聘人员公示表（第四批）

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2月7日

附件

大渡口区2021年下半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拟聘人员公示表（第四批）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毕业

时间
	学历

（学位）
	其他要求
	拟聘单位

及岗位
	总成绩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刘  杨
	女
	1990.09
	中国医科大学

药学
	2020.01
	本科

（学士）
	同时满足条件1和2：

1.取得执业药师证；

2.具有2年以上相应专业或岗位工作经历；

3.取得药学中级职称的，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。
	大渡口区八桥镇卫生院药师
	66.73 
	


